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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業銀行信用卡 -「現有客戶專享高達 6%現金回贈」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 2026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2. 優惠只適用於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發出之信用卡 /聯營信用卡 (包括 TVB 信用

卡、香港演藝學院信用卡、聖若瑟書院舊生會信用卡、聖保羅男女中學校董會信用卡、德望

學校信用卡、香港蘇浙滬同鄉會信用卡、上海總會信用卡、聖保祿學校信用卡、博愛信用卡、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信用卡、香港測量師學會信用卡、香港文物信用卡、「房角石協會」

信用卡、Kingkow 信用卡、嘉湖山莊信用卡) (「合資格信用卡」)之主卡持卡人 (不包括公司

卡及商務卡)。持卡人須以合資格信用卡付款，方可享此優惠。 

3. 優惠不適用於本行職員及其附屬機構員工。 

4. 登記期由 2026 年 4 月 1 日早上 9:00 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晚上 11:59。合資格持卡人必須於

登記期內透過本行網頁以合資格信用卡成功登記並每月符合簽賬要求，有關指定簽賬類別才

可享高達 6%現金回贈(「現金回贈」)。相關現金回贈將於成功登記月開始計算直至推廣期完

結，並不補發登記日前之任何月份的現金回贈。 

5. 於推廣期內，持卡人須以合資格信用卡每月累積本地零售、海外零售及網上簽賬(「合資格簽

賬」)滿 HK$3,000 (如屬銀聯雙幣鑽石信用卡之人民幣賬戶簽賬，則以每 RMB1 簽賬將當作

HK$1 計算)，而當中指定簽賬類別之交易可享高達 6%現金回贈，每曆月之合資格簽賬須於

交易日後 15 日內誌賬於信用卡賬戶內，方可享有現金回贈。 

6. 指定簽賬類別包括： 

i. 本地餐飲及外賣平台的簽賬：指在香港的餐廳食肆及外賣平台之零售或網上簽賬，但並

不包括指定酒席宴會、私人宴會、包場派對、設於酒店/百貨公司/俱樂部/會所內的飲

食專櫃/商戶及其他簽賬類別的指定商戶提供的餐飲服務。 

ii. 本地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指在香港的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並以港元結算之零售或網

上簽賬，但不包括指定商戶的百貨公司專櫃及特賣場的簽賬。 

iii. 外幣簽賬：任何海外零售或網上簽賬，並以非港元結算之簽賬，但不包括銀聯雙幣鑽石

信用卡之人民幣賬戶簽賬。 

7. 合資格簽賬不包括結欠、現金透支、結餘轉戶金、透過本行網上理財 / 自動櫃員機 / 流動

銀行服務繳費 (包括但不限於稅項、公共事務賬項及保險費用)、所有信用卡收費繳款 (包括

但不限於年費、財務費用、過期罰款及利息)、商戶分期付款每月供款、購物 / 現金分期計

劃每月供款、自動轉賬、循環付款、八達通自動增值款項(包括任何其他途徑增值八達通之

交易)、任何電子錢包  / 電子金錢  / 電子貨幣轉賬  / 增值至指定賬戶  (包括但不限於

PayMe、Alipay、WeChat Pay 等)、籌碼兌換、所有未誌賬 / 未經授權 / 已取消 / 已退款 / 

被發現為虛假之交易或其他本行決定為不合資格的交易。 

8. 合資格簽賬亦不包括：香港蘇浙滬同鄉會餐廳之簽賬、上海總會餐廳之簽賬、聖保羅男女中

學 /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學費及其他學校費用、聖保羅男女中學校董會慈善信託基金 

之捐款、德望學校學費及其他學校費用、香港測量師學會會費及持續專業進修課程費用、博

愛醫院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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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合資格持卡人最多可享 6%現金回贈。現金回贈包括 5.6%額外現金回贈(「額外現金回贈」)

及 0.4%之基本簽賬獎賞(即每 250 分簽賬積分，可賺取 HK$1 現金回贈)。 

10. 每張合資格信用卡主卡及其附屬卡將視為同一個合資格信用卡賬戶，主卡及其附屬卡之合資

格簽賬及現金回贈將合併累積計算。 

11. 每個合資格信用卡賬戶每個曆月最多可獲 HK$250 額外現金回贈，於整個推廣期內最多可獲

HK$750 額外現金回贈。回贈金額將以整數為單位，不足 HK$1 則不獲計算。 

12. 有關額外現金回贈將於 2026 年 9 月內存入持卡人的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內。如持卡人以其

合資格信用卡登記多於一次，有關回贈將存入本行紀錄所示第一次成功登記之合資格信用

卡賬戶。 

13. 整個推廣名額限首 8,000 名，推廣名額將以本行之電腦紀錄為準，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如

持卡人以其合資格信用卡登記多於一次，有關回贈將存入本行紀錄所示第一次成功登記之合

資格信用卡賬戶。持卡人之合資格信用卡賬戶於整個推廣期及獲享回贈時，必須維持有效及

信用狀況良好，方符合資格獲享回贈。 

14. 所有獲享之回贈只能用作扣減有關信用卡賬戶之結欠金額，並不可提取現金或轉讓。 

15. 本行將根據 Visa 國際組織 / Mastercard Asia/ 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 / 銀聯國際或個別商

戶之收單銀行不時界定之商戶編號或交易類別，以釐定有關交易合資格與否。本行對合資格

簽賬有絕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權，並可不時作出修訂，而不須作另行通知。本行恕不負責釐

清客戶所進行每項交易合資格與否。 

16. 未誌賬 / 取消 / 退款的交易及任何被發現為欺詐交易或最終被取消 / 退款之交易，均為

不合資格交易。本行保留於持卡人之合資格賬戶扣除相等於現金回贈金額之權利。 

17. 本行並非商品及服務之供應商，有關參與商戶所提供的商品質素及服務之相關法律責任，全

由有關供應商單獨負責，本行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如有任何有關產品及服務的爭議或投

訴，持卡人應直接與參與商戶聯絡。 

18.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相關優惠及 / 或修訂本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給予任何預先

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9. 如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